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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二、新北市金山區四磺子坪地區屬大屯火山區範圍內，地表地熱徵兆強烈，且又位於國家公園外圍

，可避免國家公園相關之開發限制，為現階段大屯火山區較具地熱開發可行性之區域，但仍

須作進一步之探勘調查。 

三、經濟部已將新北市金山區四磺子坪地區列為地熱發電開發之重點區域，因現有之資料僅為地表

評估資料，尚需經過探勘井鑽鑿驗證，始可進一步驗證地熱資源，並評估開發可行性；爰經

濟部已與地方政府積極協調，俾取得用地規劃後續探勘井鑽鑿作業，同時積極研發克服酸性

地熱流體腐蝕之關鍵技術，以利我國地熱發電開發。 

四、除四磺子坪地區外，新北市金山、萬里區位於大屯火山區周邊範圍，受火山熱源影響，溫泉資

源豐富，惟地熱發電在資源面上與地熱水溫度、流量及物理化學性質息息相關，且仍有土地

、水權與環評法規需釐清，是否適宜劃定為「低碳綠能示範區」，將俟新北市金山區四磺子

坪地區資源探勘獲致進一步成果後，結合地方主管機關、產業界及學研界共同評估。 

（五十三）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應加快合法申請外勞流程以減少一

般家戶僱用非法外勞之需求，並嚴加查核雇主與仲介之不法行

為之因應措施，以減少國民及外勞雙方之傷害」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6748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9-263） 

有關丁委員守中就「應加快合法申請外勞流程以減少一般家戶僱用非法外勞之需求，並嚴加

查核雇主與仲介之不法行為之因應措施，以減少國民及外勞雙方之傷害」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勞

動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加快合法申請外勞流程以減少一般家戶僱用非法外勞之需求一節： 

(一)依據就業服務第 42 條規定，現行外籍勞工係屬補充性政策，考量國內刻正發展國內長期

照顧體系，申請家庭看護工之被看護者應持特定重度身心障礙手冊或經醫療團隊專業評

估符合照顧需求者，始得申請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為簡化申請流程，自 95 年起本部與

衛福部協商簡化申請流程，透過長期照顧推介取代國內求才程序，已大幅縮短求才招募

天數至少 14 日以上。另本部已加快外籍看護申辦審查進度，現行審核天數約為 5 天。 

(二)雇主有緊急照護需求者，得持診斷證明書依「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規定，以 3 方合意接續聘僱方

式申請聘僱外國人，於簽署 3 方合意當日起新雇主即可指派外籍看護工從事家庭看護工

作，並於規定期限內申請接續聘僱許可。 

(三)另為縮短引進外籍看護工之銜接期，倘偌雇主聘僱外籍看護工提前終止聘僱關係出國時

，雇主得於僱關係終止日前 4 個月內，向本部申請重新招募許可，待原外籍看護工出國

後，即可引進新外籍看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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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部已規定雇主因外籍看護工行蹤不明申請遞補招募，免附醫療團隊專業評估之評估證

明，已免除被看護者重新至醫療院所辦理評估及國內招募之程序，降低雇主及被看護者

之不便；又為提高行政效能及達便民服務之目的，本部已於 103 年辦理「外勞申審業務

系統 web 化建置案」，透過電腦系統逕行勾稽相關資料，減少應備文件，並可大幅縮短

雇主申請（包括行蹤不明遞補申請）所需時間。 

(五)至雇主在等待遞補之照顧空窗期，若未聘僱外籍看護工達 1 個月以上者，除得向衛生福

利部申請喘息服務（1 年補助喘息服務 168 小時，以 1 日 8 小時計約 21 天）；另本部於

103 年 1 月 16 日放寬外籍家庭看護工行蹤不明之雇主於等待遞補期，可自費申請「外籍

看護工外展看護服務試辦計畫」，由非營利組織以輪班搭配本國籍照顧服務員及外籍看

護工方式，一同指派至符合資格之被看護者家庭從事照顧工作。 

二、有關嚴加查核雇主與仲介之不法行為之因應措施，以減少國民及外勞雙方之傷害一節： 

(一)為遏止非法僱用、媒介行蹤不明外勞，本部業於 99 年 12 月 10 日修正「處最高罰鍰態樣

」規定，要求各地方政府針對非法僱用行蹤不明外勞之雇主，非法僱用 1 名行蹤不明外

勞處 15 萬元罰鍰，最高重罰處 75 萬元罰鍰；另非法仲（媒）介 1 名行蹤不明外勞處 20

萬元罰鍰，最高重罰處 50 萬元罰鍰。 

(二)另自 100 年 5 月 1 日起，針對檢舉非法媒介或非法僱用（容留）行蹤不明外勞案件之獎

勵金，依查獲行蹤不明外勞人數提高檢舉獎勵金額度，每一案最高檢舉獎金達 5 萬元；

另明定國內仲介公司向外勞超收費用違規處以罰鍰及停業或廢止設立許可之處分。 

(三)本部除賡續辦理仲介公司評鑑制度獎優汰劣外，為課予國內、外仲介公司善盡協助選擇

素質較佳之外勞，於 102 年 1 月 4 日起明定仲介公司所仲介之外勞行蹤不明達一定比率

者，應予退場；並為促使仲介公司善盡關懷服務之責任，於 103 年 10 月 8 日修正「私立

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建立定期查核及淘汰機制，針對仲介公司接受委任引

進之外勞入國 3 個月內發生行蹤不明情事達一定比率，將處以新台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

鍰，另其許可證效期屆滿，將不予重新設立許可。 

(四)另本部亦加強推動直接聘僱方式引進外勞，增加聘僱管道以減輕外勞之仲介費用負擔。

且針對雇主謊報外勞行蹤不明且繼續非法使用外勞部分，倘經查獲將依就業服務法相關

規定，處以新台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並管制不予許可其後續外國人之招募

許可及聘僱許可。 

(五)又本部已規劃修正就業服務法，再次提高非法雇主、非法媒介者罰則，並按非法容留（

聘用）或媒介行蹤不明外勞人數累計科處，加重罰鍰，以減少外勞發生行蹤不明情事。

該修正草案已經行政院審查通過，並於 103 年 7 月 11 日送立法院審議中。 

(六)另為提升查緝行蹤不明外勞成效，本部前已協調內政部建立常態性查緝機制。又查移民

署自 101 年 7 月起，結合內政部警政署等各國安單位進行聯合查處行蹤不明外勞行動計

畫（即祥安專案）。查 101 年祥安專案共計查獲行蹤不明外勞 1 萬 3,594 人、102 年共計

查獲 1 萬 6,269 人；至 103 年度截至 9 月底，共查獲非法外勞 1 萬 844 人、非法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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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人以及非法仲介 182 人，查緝成效良好。本部已要求各地方政府積極配合會同國安

單位執行聯合查處行動，於查察中如有發現違反就業服務法相關案件，儘速依法核處及

予以裁罰。 

（五十四）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犯罪被害補償收件數與刑案被害人數

之落差，以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104 年度傳播媒體

預算編列內容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6748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9-262） 

關於丁委員守中質詢犯罪被害補償收件數與刑案被害人數之落差，以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 104 年度傳播媒體預算編列內容等問題，法務部說明如下： 

壹、決定補償件數及金額逐年成長 

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規定，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之犯罪行為係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或在中

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或航空器內，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生命、身體，依中華民國法

律有刑罰規定之行為。同時，該犯罪行為造成被害人死亡、重傷（刑法第 10 條第 4 項所稱之

重傷）或受性侵害之結果，故並非所有的刑事案件被害人都可申請。 

近年來，申請補償件數及決定補償件數逐年成長，同時，決定補償金額也呈現成長的趨勢，

102 年決定補償金額新臺幣 2 億 4,324 萬元較 101 年度增加 37.15%；同時，決定補償件數占申

請補償件數之比例亦逐年提高，顯見 98 年修正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將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

納入補償，以及 102 年刪除社會保險應自補償金中減除之規定，已大幅提高決定補償之比例

及金額。（詳表 1） 
為避免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因不瞭解犯罪被害補償制度，而未能及時提出申請，以致影響其

權益，特採行下列措施，以確保各類被害人在關鍵時點確實知悉被害補償權益。 

一、聯合各機關共同宣導犯罪被害保護機制 

(一)建立跨部會溝通平台：與衛生福利部、外交部、農委會漁業署、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等機關，建立業務聯繫管道，整合資源，提供保護服務。 

(二)每年訂頒犯罪被害人保護週實施計畫，督導各地檢署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結合全國

各有關機關、學校、團體等社會資源，密集宣導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與觀念，服務內容

及求助管道，提升社會大眾對被害人的敏感度及同理心。 

二、製作宣導素材，運用管道加強宣導 

(一)製作「犯罪被害補償金問與答」，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以利民眾查詢並瞭解犯罪被

害補償金之申請等相關訊息。 

(二)督導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製作宣導短片及文宣資料，提供相關機關、學校及團

體運用，於集會、演講或活動等適當場合播放，加強宣導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強化社

會大眾對於預防被害及保護被害之觀念。 

三、建立被害人保護網絡，銜接被害人保護服務 


